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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補充資料

313RO－－－－天水圍國際濕地公園及訪客中心－－－－第 2 期工程

引言

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曾在 20 02 年 4 月 3 日會議上，審議有關
313RO 號工程計劃「天水圍國際濕地公園及訪客中心－第 2 期工程」
的 PW S C( 20 02 - 03 ) 1 號文件。會上，委員要求政府就下述事項提供補充
資料－

( a ) 兩幅綜合發展區用地日後的發展詳情；以及

( b ) 確保綜合發展區日後的發展與生態緩衝區所發揮的

緩衝作用互相協調的措施。

政府的回應

規劃管制

2 .  當局會就天水圍第 112 和 115 區兩幅綜合發展區用地日後的發展
實施規劃管制，以確保該兩幅用地的發展不會對周圍一帶的地方，包

括自然保育區和濕地公園的景觀或生態造成不良的影響。有關的位置

圖載於附件。

3 .  有關的兩幅綜合發展區用地均預留作綜合低密度住宅發展用途。

位於第 112 區的綜合發展區用地，面積約 8 .5 1 公頃，發展後提供的總
樓面面積不得超過 17 3  00 0 平方米，而區內建築物的高度不得超過一層
開敞式停車間上加十層。位於第 115 區的另一幅綜合發展區用地，面
積約 6 . 41 公頃，發展後提供的總樓面面積不得超過 1 27  0 0 0 平方米，
而 區 內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同 樣 不 得 超 過 一 層 開 敞 式 停 車 間 上 加 十 層 。 不

過，這兩幅用地可建單位的數目上限和最小面積，則沒有任何限制，

以便用地日後發展時，在設計上可更具彈性，以配合市場情況的變化。

發展商除了必須在每個綜合發展區內提供休憩用地和其他設施供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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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還須興建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此外，由於考慮到該兩幅綜

合發展區用地周圍一帶的自然景觀，以及兩幅用地鄰近自然保育區 (包
括生態緩衝區 )，兩個綜合發展區內的建築物會採用高度分級原則，使
建築物的高度朝生態緩衝區方向遞減。

城市規劃條例

4 .  更重要的是《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規定，凡擬在「綜合發展
區」進行的發展，必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的規劃許
可。就本文件所指的兩幅用地，日後發展商須擬備總綱發展藍圖，提

交城規會核准。總綱發展藍圖須載有以下資料－

( a ) 所有擬建建築物的性質、位置、尺寸和高度；

( b ) 各種用途擬佔的總樓面面積、建築物單位總數和單

位面積；

( c ) 市區設計和美化環境的建議；

( d )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和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以及

( e ) 生態影響評估報告，說明擬議發展計劃對濕地公園

和自然保育區生態價值的影響，並建議減輕影響的

措施。

5 .  規劃署會依據上文第 3 和第 4 段所載的限制和規定，擬備規劃大
綱。這份規劃大綱將為日後發展商擬備總綱發展藍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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